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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公務員津貼檢討公務員津貼檢討公務員津貼檢討公務員津貼檢討 :
附帶福利性質津貼的第一階段檢討附帶福利性質津貼的第一階段檢討附帶福利性質津貼的第一階段檢討附帶福利性質津貼的第一階段檢討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當局檢討附帶福利性質的公務員津貼

的進展。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我們現正全面檢討所有公務員津貼。檢討工作的目標包

括以下三方面：

(a) 確保向公務員發放的津貼切合時宜；

(b) 加強控制政府在公務員津貼方面的開支，並在未來數年

有實質減省；以及

( c ) 研究如何改善公務員津貼方面的管理工作。

3. 我 們 於 本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立 法 會
CB(1)1505/03-04(03)號文件 )告知委員，經考慮員工的意見，並
鑑於這次檢討涉及複雜的法律和政策上的考慮因素，當局決定

分兩階段檢討附帶福利性質的津貼。在第一階段，我們先處理

一些影響相對較少公務員及較為簡單的修改建議。至於那些有

可能影響許多公務員的建議（例如涉及教育津貼及房屋津貼的

修改建議），我們將於今年稍後進行的第二階段檢討中諮詢員

工。

第一階段附帶福利性質津貼檢討的修改建議第一階段附帶福利性質津貼檢討的修改建議第一階段附帶福利性質津貼檢討的修改建議第一階段附帶福利性質津貼檢討的修改建議

4.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日，我們就第一階段檢討涵蓋的下列

津貼的詳細修改建議，徵詢中央評議會職方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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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旅費及有關津貼，即度假旅費津貼、船費及海運行李津
貼；和

(b) 有關房屋的津貼及福利，即提供酒店住宿、酒店膳宿津
貼、提供家具及用具、家具及用具津貼、搬遷津貼和空

氣調節津貼。

各項修改建議的詳情載於附件甲附件甲附件甲附件甲。修改建議的摘要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乙乙乙乙。諮詢期至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五日止。

5. 我們在進行檢討時，會恪守合法、合理及合情的原則。

在擬訂修改建議時，我們一方面要顧及公務員的利益，另一方

面要確保公務員管理制度與時並進及設法節省開支。我們致力

在這兩方面的考慮之間求取平衡。律政司認為在《基本法》及

現職人員的僱用合約下，有空間就公務員津貼的發放條款作合

理調整，而我們現在提出的修改建議均為合法。經考慮諮詢過

程中所得的職方意見後，我門會諮詢有關的公務員薪俸及服務

條件諮詢組織。我們會充分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始行就修改建

議作出最後決定，予以實施。

6. 我們會向各位委員滙報檢討工作的進展。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零四年六月



附件甲附件甲附件甲附件甲

公務員津貼檢討公務員津貼檢討公務員津貼檢討公務員津貼檢討：：：：

附帶福利性質津貼的第一階段檢討附帶福利性質津貼的第一階段檢討附帶福利性質津貼的第一階段檢討附帶福利性質津貼的第一階段檢討

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

旅費及有關津貼旅費及有關津貼旅費及有關津貼旅費及有關津貼

( A ) 度假旅費津貼度假旅費津貼度假旅費津貼度假旅費津貼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一九 八一年 以前， 當局 只向按 海外條 款受 聘的人 員發放 度假 旅

費，以便他們返回原籍國與親友團聚。為了對按海外條款及本地條款

受聘的人員一視同仁，由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一日起，本地首長級人員

亦可享有這項津貼。目前，按本地條款、劃一條款和新條款受聘的首

長級人員，以及所有按海外條款受聘的人員均可領取度假旅費津貼。

這項津貼的資格周期和現行津貼額載於附錄 1。

2 . 按本地條款、劃一條款和海外條款受聘的合資格人員均可就本人

及家屬 (即配偶及未滿 19 歲的受供養子女，或未滿 2 1 歲而正接受全
時間教育的受供養子女 )申領度假旅費津貼。每名受供養子女可視乎
年齡，按成人津貼額的某個比率享用津貼。每名人員可申領的度假旅

費津貼總額以六名成人津貼額的總額為限。而受供養子女中每有一名

領取學生旅費津貼，該人員可領取的度假旅費津貼額便會相應扣減，

扣減額相等於一名成人津貼額。按海外條款受聘的人員在離職前的最

後一個休假周期可按所屬薪金級別享有單程度假旅費津貼。至於按新

條款受聘的合資格人員，度假旅費津貼只向該人員本人發放，其家屬

不獲發放津貼。附錄 2 分項列出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合資格領
取度假旅費津貼的人員數目。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度假旅費津貼的實

際開支為 6 , 04 0 萬元 1。

                                                

1 開支包括發放給司法人員及廉政公署人員的津貼，但不包括發放給派駐香港以外地
方工作的人員的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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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以前，按海外條款受聘的人員可選擇申領一

張 標 準 度 假 旅 程 (即 往 返 香 港 及 其 原 籍 國 的 適 當 等 級 的 直 航 旅 程 )機
票，或申領度假旅費津貼 (款額與有關旅程的正價機票價格掛 ，機

票價格以該人員按其薪金級別可享的機位等級的票價為準 )，以支付
非標準旅程所需的費用。本地首長級人員可按適用的津貼額領取度假

旅費津貼，但不可要求以機票替代。由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起，當局

不再提供機票，而一律以發放度假旅費津貼的形式向所有合資格人員

提供度假旅費福利。不過，在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前按海外條款受聘

的人員，假如可得的度假旅費津貼不足以購買往返香港及其原籍國的

直航旅程機票 (機位等級以該人員可享者為準 )，則可要求領取機票。

4 . 按本地條款、劃一條款或海外條款受聘的人員可享的度假旅費津

貼，須全數實報實銷。有關人員只要能提供經核證的收據，便可申請

發還所有在香港以外地方花費而與旅遊有關的開支 (保險費除外 )。按
新條款受聘的人員可享的度假旅費津貼，無須實報實銷，並會在每個

1 2 個月周期完結時向合資格人員發放。

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1：：：： 把度假旅費津貼改為非實報實銷津貼把度假旅費津貼改為非實報實銷津貼把度假旅費津貼改為非實報實銷津貼把度假旅費津貼改為非實報實銷津貼，在每個，在每個，在每個，在每個 12 個月周期個月周期個月周期個月周期

完結時發放完結時發放完結時發放完結時發放。由於可更靈活運用津貼。由於可更靈活運用津貼。由於可更靈活運用津貼。由於可更靈活運用津貼，津貼額將予調低，津貼額將予調低，津貼額將予調低，津貼額將予調低

5 . 現行的度假旅費津貼額最初按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合資格人員可

享的 津貼 額釐 定。 本地 首長 級人 員 和來 自英 國按 海外 條款 受聘 的 人

員，如合資格乘坐經濟客位，其度假旅費津貼額跟政府與兩間航空公

司簽訂的《機票協約》所訂往返香港與倫敦商務客位經折扣的合約票

價掛 。自一九九九年起，度假旅費津貼額每年在四月一日按恒生消

費物價指數中旅行團團費價格的每年變動作出調整。

6 . 除按新條款受聘的人員外，度假旅費津貼須全數實報實銷。為精

簡行政並節省開支，我們建議把度假旅費津貼改為非實報實銷津貼，

在每個 12 個月周期 2完結時發放給所有合資格人員。由於可更靈活運

用度假旅費津貼，而現時市場上不乏價格具競爭力的機票，我們建議

                                                

2 按本地條款或劃一條款受聘的首長級薪級表第 1 至 3 點人員，其度假旅費津貼周期
將由目前的 24 個月縮短至 12 個月。這些人員及按新條款受聘的首長級薪級表第 1
至 3 點人員的度假旅費津貼額，將為按本地條款或劃一條款受聘的首長級薪級表第
4 點及以上人員 (其度假旅費津貼周期將仍為 12 個月 )津貼額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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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度假旅費津貼額向下調整 15 %。建議適用於合資格人員的一套新津
貼額 (按每名合資格享用津貼的成人 3計算 )如下：

( a ) 按本地條款／海外條款／劃一條款／新條款受聘的首長級薪

級 表 第 7 點 及 以 上 人 員 ， 每 個 12 個 月 周 期 的 津 貼 額 為

3 3 ,6 70 元，惟下述 ( e )類人員除外；

( b ) 按本地條款／劃一條款／新條款受聘的首長級薪級表第 4 至
6 點人員，以及按海外條款受聘的首長級薪級表第 6 點及以
下人員，每個 12 個月周期的津貼額為 1 7,74 0 元，惟下述
( d )、 ( f )及 ( g )類人員除外；

( c ) 按本地條款／劃一條款／新條款受聘的首長級第 3 點及以下
人員，每個 12 個月周期的津貼額為 8 ,870 元；

( d ) 按海外條款受聘的總薪級表第 34 至 4 4 點人員如放取年假，
每個 12 個月周期的津貼額為 11 , 10 0 元，惟下述 ( g )類人員除
外；

( e ) 按海外條款受聘的首長級薪級表第 7 點及以上人員，回國時
的津貼額為 19 ,6 80 元；

( f ) 按海外條款受聘的首長級薪級表第 6 點及以下人員，回國時
的津貼額為 10 ,4 60 元，惟下述 ( g )類人員除外；以及

( g ) 按海外條款受聘並按年假條款安排休假的總薪級表第 3 4 至
4 4 點人員，回國時的津貼額為 6 ,1 30 元。

上述按海外條款受聘人員的津貼額適用於原籍國為英國的人員。原籍

國是其他國家的人員，津貼額亦會同樣向下調整 1 5%。現行及建議的
度假旅費津貼額列表載於附錄 3。

                                                

3 適用於合資格受供養子女的度假旅費津貼額會作適當扣減。根據現行的扣減基素，
年滿 12 歲的合資格受供養子女，可全數領取成人津貼額，度假旅費津貼等級跟有關
人員相同，惟下述情況除外：有資格領取第 3 級度假旅費津貼的人員的子女，領取
第 2 級成人津貼額；年滿 2 歲的子女可領取成人津貼額的 50%，度假旅費津貼等級
跟有關人員相同；未滿 2 歲的子女可領取成人津貼額的 10%，度假旅費津貼等級跟
有關人員相同。當局將不會額外補助員工支付香港機場保安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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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雖然將度假旅費津貼額調低，但員工可更靈活運用這項津貼。我

們認為這個方案合理。實施上述建議後，估計首年可節省約 5 7 0 萬
元，五年內可累積節省約 3 , 28 0 萬元。此外，行政費用亦得以減省。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 對於按本地條款／劃一條款受聘對於按本地條款／劃一條款受聘對於按本地條款／劃一條款受聘對於按本地條款／劃一條款受聘、並在將來某指定日期後獲、並在將來某指定日期後獲、並在將來某指定日期後獲、並在將來某指定日期後獲

聘任／晉升為首長級人員者聘任／晉升為首長級人員者聘任／晉升為首長級人員者聘任／晉升為首長級人員者，停止就其家屬發放度假旅費津，停止就其家屬發放度假旅費津，停止就其家屬發放度假旅費津，停止就其家屬發放度假旅費津

貼貼貼貼

8 . 我們建議跟隨於二零零零年實施，適用於按新條款受聘人員的安

排，按本地條款／劃一條款受聘並在將來某指定日期後獲聘任／晉升

為首長級人員的公務員，其家屬將不獲發放度假旅費津貼。至於按海

外條 款受 聘的 人員 ，非 首長 級人 員 現時 可就 其家 屬申 領度 假旅 費 津

貼。我們建議這些人員日後獲聘任／晉升為首長級人員時可繼續為其

家屬申領這項津貼。

9 . 實施上述建議後，估計首年可節省約 1 20 萬元，五年內可累積節
省約 1 , 74 0 萬元。

( B ) 船費船費船費船費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 0 . 船費最初只提供予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前受聘為常額編制人員，

並按舊有條款安排休假的海外人員。當時，航空交通並不普及，而與

船票相比，機票價格也相當高昂。這些人員通常會乘船到港赴任，他

們放取例假和退休時會獲發船費。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按海外

條款受聘的人員按新條款安排休假。這些人員初次受聘、放取例假和

退休時，均獲提供航空旅費以取代船費。一九七二年二月，立法局財

務委員會批准提供船費予按海外條款受聘而在 5 0 歲或以上退休的人
員； 如屬 合約 人員 ，則 另 須 在香 港 或另 一英 國屬 土擔 任公 職不 少 於

1 5 年，及工作表現良好。一九八四年，政府進行檢討後決定，在一
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或以後受聘的新入職人員，不得在任滿離職時領

取船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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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就合資格領取船費的人員而言，政府會支付該人員本人和合資格

家屬 4的標準海路旅程 5費用。二零零四年，政府為每名領取船費的人

員 (及其家屬 )支付的平均費用為 123 , 4 00 元。二零零四年申領船費的
人數和有關開支的分項載於附錄 4。

1 2 . 合資格領取船費的人員和家屬，可自由選擇申領單程度假旅費津

貼，以代替船費。選擇非標準海路旅程 6者可領取的單程度假旅費津貼

額現為 13 ,6 50 元至 15 ,39 0 元，而選擇航空旅程者可得的單程度假旅
費津貼額則為 7 , 21 0 元至 23 ,1 50 元 (即與不合資格領取船費的人員可
領取的單程度假旅費津貼額相同 )。

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

取消船費而以度假旅費津貼替代取消船費而以度假旅費津貼替代取消船費而以度假旅費津貼替代取消船費而以度假旅費津貼替代

1 3 . 現在，由於改搭飛機更具成本效益，提供船費已不再符合其原來

目的 (即讓政府以合理費用為行將退休的按海外條款受聘人員提供返
回原籍國 (一般在英國 )的交通安排 )。舉例來說，二零零四年由香港前
往修咸頓的郵輪航程，共停 11 站並需時 2 9 夜，頭等 (乙級 )客艙費用
約為每人 71 ,0 00 元，頭等 (丙級 )客艙費用約為每人 6 2 , 0 00 元。多年
來，船費和度假旅費津貼額的差距逐步擴大 7。由於郵輪旅程這種海上

運輸模式已成為奢侈享受，上述差距將會越來越大。除費用上升外，

由於香港與英國之間的船航已經減少，行將退休人員往往無法覓得合

適航班，在離職前休假尚未屆滿時 程。

1 4 . 基於上述情況，我們建議在將來某指定日期後停止向合資格人員

和家屬提供船費和非標準海路旅程的度假旅費津貼。他們將會跟其他

按海外條款受聘的人員一樣，改獲提供最後回國航空旅費，數額以適

用於該人員薪點的度假旅費津貼額為準。

                                                

4 合資格家屬包括配偶和年齡未滿 19 歲的受供養子女，或年齡未滿 21 歲而正接受全
時間教育的受供養子女。

5 標準海路旅程指經庫務署署長核准往返香港和有關人員原籍國之間的直航旅程，艙

位等級按該人員的薪點而定 (即總薪級表第 44 點及以上人員可享用頭等 (乙級 )客艙；
總薪級表第 44 點以下人員可享用頭等 (丙級 )或二等客艙 )。

6 非標準海路旅程指經由間接路線前往有關人員原籍國的海路旅程，或指前往該人員
原籍國以外國家的旅程，或指所用艙位等級並非該人員有資格享用的等級的旅程。

7 一九八四年，頭等 (乙級 )客艙 (即大部分領取船費的人員均合資格享用的艙位等級 )的
海路旅程費用為 31,684 元，即相對的度假旅費津貼 9,410 元的 3.37 倍；二零零四
年，同一等級客艙的海路旅程費用為 71,461 元，即相對的度假旅費津貼 13,580 元的
5.2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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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提供船費已不合時宜。提供度假旅費津貼，是合理的替代方法，

而且完全符合提供船費的原意。在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退休的按海外

條款受聘人員，其中 50%領取船費。過去五年，領取船費的人員比率
由 21 %至 50 %不等，平均為 38 %。換言之，基於種種原因，很多合資
格人員自願選擇領取度假旅費津貼。按領取船費的平均比率和擬議的

度假旅費津貼額計算，落實停止提供船費的建議，估計首年可節省約

1 9 0 萬元，五年內可累積節省約 95 0 萬元。

( C ) 海運行李津貼海運行李津貼海運行李津貼海運行李津貼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 6 . 下列按海外條款受聘的公務員，在離職時可獲發屬附帶福利的海

運行李津貼，用以從海路付運行李：

( a ) 退休人員，但基於公眾利益或紀律理由而奉命退休者除外；

( b ) 已提出辭職，但在新退休金計劃下有權領取延付退休金的人

員；以及

( c ) 按合約或暫時調任條款聘用的人員，但因行為失當而離職者

除外。

1 7 . 海運行李津貼額按海運行李的費用及個別員工可享的最高行李運

載額釐定，後者視乎員工的服務年資、薪酬及婚姻狀況而定。二零零

三至零四年度，平均每宗申請的津貼額為 5 5 ,5 00 元。政府亦會支付
保費率不超過 3 . 5 %的海運行李保險費用。就首三年服務年資而言，
最高保額為 10 8 , 00 0 元，以後保額按每一年的年資增加 7 , 200 元。二
零零三至零四年度，海運行李及保險費津貼的開支為 1 1 0 萬元 8。

                                                

8 開支包括發放給司法人員及廉政公署人員的津貼，但不包括發放給派駐香港以外地

方工作的人員的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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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

凍結每名合資格人員可享的海運行李運載額及最高保額凍結每名合資格人員可享的海運行李運載額及最高保額凍結每名合資格人員可享的海運行李運載額及最高保額凍結每名合資格人員可享的海運行李運載額及最高保額

1 8 . 我們建議，凍結每名合資格人員可享的海運行李津貼額和最高保

險費津貼，數額按現行規則計算至將來某指定截算日期。舉例來說，

一名已婚人員在截算日期當日的薪點為總薪級表第 4 9 點或以下，服
務年資為 20 年，其可享的海運行李津貼額將凍結在從海路付運 1 7 .8
立方米行李的所需費用，保險費津貼 (保費率不超過 3 .5 %)上限則凍結
在 23 0 , 40 0 元保額的水平。不論該人員在截算日期後繼續累積多少年
服務年資，上述海運行李津貼額及保險費津貼額會維持不變。

1 9 . 合資格人員會保留享用這項福利的資格。從目前按海外條款受聘

人員的概況來看，海運行李津貼和保險費津貼要到 3 0 年後再沒有人
員領取時才能取消。不過，政府在這些附帶福利方面的財政負擔可以

在截算日期確定，並凍結在當日的水平。估計落實建議後，首年可節

省約 80 萬元，五年內可累積節省約 3 20 萬元。

有關房屋的津貼及福利有關房屋的津貼及福利有關房屋的津貼及福利有關房屋的津貼及福利

( A ) 提供酒店住宿提供酒店住宿提供酒店住宿提供酒店住宿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0 . 為合資格人員提供酒店住宿的安排，已實施數十年。目前，酒店

住宿作為一項附帶福利，主要提供給符合資格入住高級公務員宿舍而

在放取離職前休假的按海外條款受聘的人員。申請宗數每年不同。我

們估計在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大約會有 3 0 名按海外條款受聘的合
資格人員在放取離職前休假時申請入住酒店。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的

支出為 82 ,0 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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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1：縮短提供酒店住宿的時間：縮短提供酒店住宿的時間：縮短提供酒店住宿的時間：縮短提供酒店住宿的時間

2 1 . 目前，按海外條款受聘的合資格人員在放取離職前休假時，會視

乎服務年資長短，獲提供三至七晚酒店住宿。考慮到有關人員在遷出

高級公務員宿舍後有實際需要入住酒店，我們建議所有按海外條款受

聘的合資格人員在放取離職前休假時，最多可獲提供三晚酒店住宿。

2 2 . 按海外條款受聘的合資格人員在展開少於 6 0 天的年假或縮短例
假時，或在這些假期完結時，如已表明有意返回原來宿舍居住，可在

休假前及銷假回任時，獲提供一晚酒店住宿。實際上，自一九九九年

以來，並沒有合資格人員提出這類申請。為簡化行政，我們建議取消

就上述情況提供酒店。

2 3 . 我們預計，縮短按海外條款受聘的合資格人員在放取離職前休假

時獲提供酒店住宿的時間，對有關人員不會造成任何重大影響。由於

酒店住宿費上限即將調整 (見下文第 2 4 段 )，按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的
預算數字計算，估計落實建議後，首年可節省約 2 2 萬，五年內可累
積節省約 11 0 萬元。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調整酒店住宿費上限：調整酒店住宿費上限：調整酒店住宿費上限：調整酒店住宿費上限

2 4 . 根據現行安排，酒店住宿費上限會不時作出調整。我們不建議改

變現行的調整機制。由於上一次作出調整是在一九九七年，我們已檢

討過現時的住宿費上限，並會按現行安排在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作出

調整。修訂後的住宿費上限載於附錄 5。

( B ) 酒店膳宿津貼酒店膳宿津貼酒店膳宿津貼酒店膳宿津貼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5 . 酒店膳宿津貼於一九七二年三月設立，供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前

獲發聘書並合資格獲提供酒店住宿的人員申領，作為一項附帶福利。

一九七零年代初，高級公務員宿舍供不應求，按海外條款受聘的人員

往往需在酒店居住一段長時間後才獲編配宿舍，因而引致額外開支。

酒店膳宿津貼的現行津貼額為成人及四歲或以上的兒童每人每晚 8 5
元，四歲以下的兒童每人每晚 35 元。近年，我們並無接獲任何合資
格人員就這項附帶福利提出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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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

停止發放酒店膳宿津貼停止發放酒店膳宿津貼停止發放酒店膳宿津貼停止發放酒店膳宿津貼

2 6 . 由於設立這項津貼的原有理據已不存在，我們建議停止發放酒店

膳宿津貼，我們預期這項建議不會對合資格領取這項津貼的人員造成

重大影響。

2 7 . 雖然實施這項建議可節省的開支數額很少，但將有助精簡公務員

房屋相關附帶福利方面的行政工作。

( C ) 提供家具及用具和家具及用具津貼提供家具及用具和家具及用具津貼提供家具及用具和家具及用具津貼提供家具及用具和家具及用具津貼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8 . 獲提供家具及用具的人員包括：符合資格入住高級公務員宿舍的

人員、按所屬部門首長指示入住為職位需要而設的宿舍的人員，以及

在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前按本地條款或劃一條款獲發聘書、實職薪金

在總薪級表第 17 至 44 點或同等薪點而入住部門宿舍的人員。上述人
員如因任何理由未獲提供家具及用具，可申領家具及用具津貼。在一

九九九年五月一日前按本地條款或劃一條款獲發聘書、實職薪金在二

零零零年七月一日前屬總薪級表第 34 至 4 4 點或同等薪點而並非居於
宿舍的人員，如未喪失領取這些津貼的資格 (例如已喪失申領與房屋
相關附帶福利的資 格 )，亦可申領家具及用具津貼。家具津貼的現行
津貼額為每月 10 0 元，用具津貼的現行津貼額為每月 5 0 元。一九九
九年五月一日或以後獲發聘書的人員，除非是按所屬部門首長指示入

住為職位需要而設的宿舍，否則不獲提供家具及用具和有關津貼。一

九九九年五月一日前獲發聘書、實職薪金在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或以

後屬總薪級表第 3 4 至 44 點或同等薪點而並非居於宿舍的在職人員，
亦已不獲發放家具及用具津貼。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提供家具及用

具和發放家具及用具津貼的支出分別為 6 90 萬元及 1 ,55 0 萬元。

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

停止提供家具及用具和停止發放家具及用具津貼停止提供家具及用具和停止發放家具及用具津貼停止提供家具及用具和停止發放家具及用具津貼停止提供家具及用具和停止發放家具及用具津貼

2 9 . 我們建議由將來某指定日期起，停止向所有人員發放家具及用具

津貼。至於提供家具和用具方面，高級公務員宿舍及部門宿舍的住客

可繼續保留已發給他們的各項物品，但這些物品將不會獲得更換。在

轉換 宿舍 時， 遷離 宿舍 的住 客不 得 把現 有政 府 家具和 用具 搬入 新 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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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而遷入宿舍的住客可選擇保留宿舍內的現有家具及用具，或要求

有關部門把物品搬走。政府不會提供任何新家具及用具或更換現有物

品。因出售政府宿舍計劃而接到指示要遷往另一宿舍的人員，可要求

有關部門提供額外家具及用具，或更換有關物品，惟要求是否獲得接

納，須視乎有關家具及用具是否尚有存貨。如果已無存貨，有關人員

只會獲提供宿舍內已有的家具及用具。政府將停止購置新家具或用具

或作替換用的家具或用具。

3 0 . 我們預期停止提供家具及用具的建議不會對政府宿舍現有住客構

成很大影響。至於停止發放家具及用具津貼，由於所涉及的津貼金額

不大，預期不會對現有申領人 (約共 1 2  0 00 人 )造成重大影響。此外，
根據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的預算數字計算，停止提供家具及用具和停

止發放家具及用具津貼兩項建議落實後，估計首年可分別節省約 8 0 0
萬元及 1 , 61 0 萬元，五年內可分別節省約 4 ,00 0 萬元及 8 , 050 萬元。
同時也可精簡公務員房屋相關附帶福利方面的行政工作。

( D ) 搬遷津貼搬遷津貼搬遷津貼搬遷津貼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3 1 . 搬遷津貼是發放給按指示由一間宿舍遷往另一間宿舍、按指示由

私人居所遷往宿舍、或按指示遷離宿舍返回私人居所的人員。紀律部

隊人員從部門宿舍遷往根據公務員公共房屋配額下之特別配額編配的

房屋委員會轄下單位，也可獲發搬遷津貼。至於受出售政府宿舍計劃

影響的政府宿舍住客，一般可在遷出期限前的 1 2 個月內獲發放搬遷
津貼。這項津貼包括實報實銷部分和非實報實銷部分。非實報實銷部

分是用作支付搬遷慣常引致的必需開支 (例如搬移／重裝電話、轉寄
郵件等 )。實報實銷部分用作支付所有其他搬遷開支 (例如家居設施的
包裝和搬運等 )。現行的搬遷津貼額載於附錄 6。申領搬遷津貼的人數
每年不同。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的支出為 3 90 萬元。

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

把搬遷津貼改為非實報實銷津貼把搬遷津貼改為非實報實銷津貼把搬遷津貼改為非實報實銷津貼把搬遷津貼改為非實報實銷津貼，並將津貼額調低，並將津貼額調低，並將津貼額調低，並將津貼額調低

3 2 . 為改善行政效率和節省政府開支，我們建議把搬遷津貼改為悉數

非實報實銷的津貼，並把分別適用於四個薪金級別的現有實報實銷部

分的津貼額削減 2 5%，整體津貼額減幅由 1 4 .5 %至 1 7 .8 %不等。建議
的津貼額載於附錄 6。我們同時建議受出售政府宿舍計劃影響的政府
宿舍住客，日後只應在遷出期限前六個月內獲發放搬遷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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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 有關建議只會影響按指示搬遷的人員、受出售政府宿舍計劃影響

的政府宿舍住客，以及遷入根據公務員公共房屋配額下之特別配額編

配的房屋委員會轄下單位的部門宿舍住客。有關人員可更靈活運用津

貼，這在某程度上可平衡津貼額下調的影響。而下調後的建議津貼額

估計可大致應付搬遷開支。實施這項建議，將可精簡與搬遷津貼有關

的行政工作。根據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的申領模式估計，以 3 8 0 名申
領者計算，首年可節省約 65 萬元，五年內累積節省約 3 3 0 萬元。

( E ) 空氣調節津貼空氣調節津貼空氣調節津貼空氣調節津貼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3 4 . 一九七三年，由於當時的私營機構普遍為外籍僱員和本地高級員

工提 供冷 氣機 或某 種形 式的 冷氣 津 貼／ 資助 ，當 局設 立空 氣調 節 津

貼。合資格的首長級人員可申領這項津貼，用以購買冷氣機。津貼規

定全數實報實銷，以發還墊款方式發放，並以每部冷氣機 3 , 135 元的
最高津貼額為限。每名合資格人員在每段 6 0 個月的期間最多可申領
兩部冷氣機的津貼。要申領第二部冷氣機的津貼，有關人員必須有至

少一名未滿 21 歲的受供養子女，而這些子女在該人員領取這項津貼
的期間須留居香港。

3 5 . 當局於一九九九年進行檢討後決定，在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或以

後才實任首長級職位的人員並不享有這項津貼。

3 6 .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合資格領取這項津貼的人員約有

9 7 0 人 9，其中 75 人在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領取這項津貼，總額為 2 0  
萬元。由於這項津貼只供合資格人員每五年申領一次，我們估計在每

個五年周期內約有 50 0 名人員申領。

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建議修改措施

取消空氣調節津貼取消空氣調節津貼取消空氣調節津貼取消空氣調節津貼，不以其他津貼替代，不以其他津貼替代，不以其他津貼替代，不以其他津貼替代

3 7 . 空氣調節津貼顯然已不合時宜。我們建議由將來某日期開始取消

空氣調節津貼，並無其他津貼替代。不論合資格人員以前曾否領取這

項津貼，由將來某指定日期開始，將不獲發放這項津貼。

                                                

9 包括司法人員及廉政公署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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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 落實上述措施後，估計首年可節省約 2 0 萬，五年內可累積節省
約 10 0 萬元，並可節省行政費用。由於這項津貼的款額不高，取消津
貼對有關人員影響輕微。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零四年六月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
度假旅費津貼度假旅費津貼度假旅費津貼度假旅費津貼：資格周期及津貼額：資格周期及津貼額：資格周期及津貼額：資格周期及津貼額

( a ) 度假旅費津貼資格周期度假旅費津貼資格周期度假旅費津貼資格周期度假旅費津貼資格周期

( i ) 按本地條款及劃一條款受聘的首長級薪級表第 4 點及以上人
員、所有按新條款受聘的人員 (但首長級薪級表第 1 至 3 點
人員領取的津貼額為首長級薪級表第 4 至 6 點人員津貼額的
一半 )、按海外條款受聘的總薪級表第 4 5 點及以上人員，以
及按海外條款受聘的總薪級表第 34 至 4 4 點人員而放取年假
者，均為 12 個月；

( i i ) 按本地條款及劃一條款受聘的首長級第 1 至 3 點人員，為
2 4 個月；以及

( i i i ) 按海外條款受聘的總薪級表第 34 點以下人員，以及按海外
條款受聘的總薪級表第 34 至 44 點人員而放取例假者，為
3 0 個月。

( b ) 度假旅費津貼額度假旅費津貼額度假旅費津貼額度假旅費津貼額

聘用條款 薪點

度假旅

費津貼

等級

由 2004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的度假
旅費津貼額 (元 )

資格

周期

單程 23,150 離職時首長級薪級表第 7 點及以上 3
雙程 39,610 12 個月

單程 12,300 離職時首長級薪級表第 7 點以下，但
總薪級表第 34 至 44 點而放取
年假者除外

2

雙程 20,870 12 個月 2

單程 7,210 離職時

海外條款 1

(選 擇 非 標
準海路旅程

者除外 )

總薪級表第 34 至 44 點而放取
年假者

1
雙程 13,060 12 個月

總薪級表第 44 點及以上 13 單程 15,390
總薪級表第 44 點以下而高於
“飽和薪點＂

12 單程 14,650

海外條款而

選擇非標準

海路旅程者

“飽和薪點＂及以下 11 單程 13,650

離職時

首長級薪級表第 7 點及以上 3 39,610 12 個月

首長級薪級表第 4 至 6 點 2 20,870 12 個月

本地條款、

劃一條款

首長級薪級表第 1 至 3 點 2 20,870 24 個月

首長級薪級表第 7 點及以上 23 39,610 12 個月

首長級薪級表第 4 至 6 點 22 20,870 12 個月

新條款 3

首長級薪級表第 1 至 3 點 21 10,435 1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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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註註註：：：：

1 上述度假旅費津貼額適用於原籍國為英國的人員。原籍英國以外

國家的人員有不同的津貼額。

2 總薪級表第 34 點以下人員在完成為期 3 0 個月的任期／合約時可
享有一筆雙程度假旅費。

3 按新條款受聘的人員，度假旅費津貼無須實報實銷。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

度假旅費津貼度假旅費津貼度假旅費津貼度假旅費津貼：：：：

以以以以 2004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31 日合資格人員數目計算日合資格人員數目計算日合資格人員數目計算日合資格人員數目計算

人員類別人員類別人員類別人員類別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 4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31 日的日的日的日的
合資格人員數目合資格人員數目合資格人員數目合資格人員數目

首長級薪級表第 7 點及以上 4 0

首長級薪級表第 4 至 6 點 8 2

首長級薪級表第 1 至 3 點 1  11 0

總薪級表第 45 至 49 點 1 7 5

總薪級表第 44 點及以下 2 8 0

總計： 1  68 7

註︰

數字包括司法人員及廉政公署人員，但不包括因派駐香港以外地方工

作而獲提供度假旅費的人員。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3

現行和建議度假旅費津貼額現行和建議度假旅費津貼額現行和建議度假旅費津貼額現行和建議度假旅費津貼額

每個資格周期每個資格周期每個資格周期每個資格周期 1的的的的

度假旅費津貼額度假旅費津貼額度假旅費津貼額度假旅費津貼額

(元元元元 )聘用條款聘用條款聘用條款聘用條款 薪點薪點薪點薪點

度假旅度假旅度假旅度假旅

費津貼費津貼費津貼費津貼

等級等級等級等級

旅程旅程旅程旅程

現行現行現行現行

津貼額津貼額津貼額津貼額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津貼額津貼額津貼額津貼額

單程 23,150 19,680首長級薪級表第 7 點及以上 3

雙程 39,610 33,670

單程 12,300 10,460首長級薪級表第 7 點以下，
但總薪級表第 34 至 44 點而
放取年假者除外

2

雙程 20,870 17,740

單程 7,210 6,130

海外條款 2

總薪級表第 34 至 44 點而放
取年假者

1

雙程 13,060 11,100

首長級薪級表第 7 點及以上 3 不適用 39,610 33,670

首長級薪級表第 4 至 6 點 2 不適用 20,870 17,740

本地條款、

劃一條款

首長級薪級表第 1 至 3 點 2 不適用 20,870 8,870

首長級薪級表第 7 點及以上 23 不適用 39,610 33,670

首長級薪級表第 4 至 6 點 22 不適用 20,870 17,740

新條款

首長級薪級表第 1 至 3 點 21 不適用 10,435 8,870

註註註註：：：：

1  除以下人員外，資格周期為 12 個月－

( a ) 按海外條款受聘並按例假條款安排休假的總薪級表第 3 4 至
44 點 人 員 及 按 海 外 條 款 受 聘 的 總 薪 級 表 第 3 4 點 以下 人
員。這些人員在完成為期 30 個月的任期／合約時可享有一
筆雙程度假旅費。

( b ) 按本地條款／劃一條款聘用、屬首長級薪級表第 1 至 3 點
的人員。這些人員的現有資格周期為 2 4 個月，建議日後縮
短為 12 個月。

2 上述度假旅費津貼額適用於原籍國為英國的人員。原籍英國以外

國家的人員的度假旅費津貼額會同樣下調 1 5%。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4

2 0 04 年申領船費的人員年申領船費的人員年申領船費的人員年申領船費的人員

海路旅程海路旅程海路旅程海路旅程

等級等級等級等級

每人船費每人船費每人船費每人船費

(元元元元 )
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數目數目數目數目 1

家屬家屬家屬家屬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船費總額船費總額船費總額船費總額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 2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頭 等 (乙 級 )
客艙

7 1 ,4 61 1 1 1 1 1 . 57 1 . 50

頭 等 (丙 級 )
客艙

6 2 ,3 05 8 8 1 . 00 0 . 84

總數： 1 9 1 9 2 . 57 2 . 34

註註註註：：：：

1 包括司法人員及廉政公署人員

2 因預訂船票／提早付款享有折扣，實際支出較船費標價為少。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5

酒店住宿費上限酒店住宿費上限酒店住宿費上限酒店住宿費上限

( I ) 現行的酒店住宿費上限現行的酒店住宿費上限現行的酒店住宿費上限現行的酒店住宿費上限（每晚計）（每晚計）（每晚計）（每晚計）

級別 單人入住

(元 )
雙人入住

(元 )

A A 1 , 50 0 1 , 58 0

A 1 , 36 0 1 , 40 0

B 1 , 29 0 1 , 36 0

C 1 , 19 0 1 , 23 0

C D 或以下 9 9 0 1 , 03 0

( I I ) 由由由由 2004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1 日生效的酒店住宿費上限日生效的酒店住宿費上限日生效的酒店住宿費上限日生效的酒店住宿費上限（每晚計）（每晚計）（每晚計）（每晚計）

級別 單人入住

(元 )
雙人入住

(元 )

A A 1 , 40 0 1 , 40 0

A 1 , 10 0 1 , 11 0

B 9 5 5 9 9 5

C 8 3 0 8 3 0

C D 或以下 7 1 5 7 4 5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6

搬遷津貼搬遷津貼搬遷津貼搬遷津貼：現行及建議津貼額：現行及建議津貼額：現行及建議津貼額：現行及建議津貼額 1

現行及建議津貼額

(元 )
總計

(元 )
薪點

非實報實銷

部分 2

實報實銷

部分 3

現行

津貼額

建議

津貼額 4

首長級薪級表第 2 點及
以上或同等薪點

5 , 53 5
[ 5 ,6 00]

1 6 ,5 75
[ 1 2 , 58 0]

2 2 ,1 10 [ 1 8 , 18 0]

總薪級表第 38 至 49 點
及首長級薪級表第 1 點
或同等薪點

5 , 01 0
[ 5 ,0 70]

1 1 ,7 85
[ 8 ,9 45]

1 6 ,7 95 [ 1 4 , 01 5]

總薪級表第 17 至 37 點
或同等薪點

4 , 19 0
[ 4 ,2 40]

6 , 79 5
[ 5 ,1 55]

1 0 ,9 85 [ 9 ,3 95]

總薪級表第 16 點及以
下或同等薪點

1 , 82 5
[ 1 ,8 45]

3 , 34 5
[ 2 ,5 40]

5 , 17 0 [ 4 ,3 85]

註註註註：：：：

1 現行津貼額 (以粗體顯示 )自 2003 年 1 月 1 起生效，有關金額已
將當時的 15 %標準稅率計算在內。建議的新津貼額 (方括內的數
字 )已將 20 04 至 0 5 年度的 16 %標準稅率計算在內。

2 非實報實銷部分一欄下方括內的數字已將 1 6%的標準稅率計算在
內。

3 實報實銷部分一欄下方括內的數字是把現行津貼額扣減 2 5 %後再
將 16 %的標準稅率計算在內。

4  我們建議把這項津貼改為悉數非實報實銷的津貼。



附件乙附件乙附件乙附件乙

附帶福利性質津貼的第一階段檢討：建議修改措施

津貼 建議修改措施

( A ) 旅費及有關津貼

度假旅費

津貼

1 . 把度假旅費津貼改為非實報實銷津貼，在每個 1 2 個月
的周期完結時發放。由於可更靈活運用津貼，津貼額

將會向下調整 15 %。

建議由實施當日或以後開始的度假旅費津貼周期起，

適用於現時領取度假旅費津貼人員的一套新津貼額 (按
每名合資格享用津貼的成人計算 )如下：

( a ) 按本地條款／海外 條款／劃一條款／新條款受聘

的首長級薪級表第 7 點及以上人員，每個 1 2 個月
周期 的 津 貼 額為 3 3 ,6 70 元 ， 惟 下述 ( e )類 人員 除
外；

( b ) 按本地條款／劃一 條款／新條款受聘的首長級薪

級表第 4 至 6 點人員，以及按海外條款受聘的首
長級薪級表第 6 點及以下人員，每個 1 2 個月周期
的津貼額為 17 ,7 40 元，惟下述 (d )、 ( f )及 ( g)類人
員除外；

( c ) 按本地條款／劃一條款／新條款受聘的首長級第 3
點 及 以 下 人 員 ， 每 個 12 個 月 周 期 的 津 貼 額 為

8 , 87 0 元；

( d ) 按海外條款受聘的總薪級表第 34 至 4 4 點人員如
放取年假，每個 1 2 個月周期的津貼額為 1 1 ,10 0
元，惟下述 ( g )類人員除外；

( e ) 按海外條款受聘的首長級薪級表第 7 點及以上人
員，回國時的津貼額為 19 ,6 80 元；

( f ) 按海外條款受聘的首長級薪級表第 6 點及以下人
員，回國時的津貼額為 10 ,4 60 元，惟下述 ( g )類人
員除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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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 建議修改措施

( g ) 按海外條款受聘並 按年假條款安排休假的總薪級

表第 34 至 4 4 點人員，回國時的津貼額為 6 ,13 0
元。

2 . 對於按本地條款／劃一條款受聘、並在將來某日期以

後獲聘 任／晉升為首長級人員者，停止就其家屬發放

度假旅費津貼。至於按海外條款受聘的人員，他們於

將來晉升或獲聘任為首長級人員後，可繼續按照現行

安排，為其家屬申領度假旅費津貼。

船費 取消船費，以度假旅費津貼替代 (而度假旅費津貼的發放安
排將依照檢討的結果 )

海運行李

津貼

凍結每名合資格人 員可享的海運行李津貼額和最高保額，

數額按現行規則計算至將來某指定截算日期。

( B ) 有關房屋的津貼及福利

提供酒店

住宿

1 .  按海外條款受聘的合資格人員，在放取離職前休 假時

劃一可獲提供最多三晚的短期酒店住宿。

2 .  下調酒店住宿費的上限

酒店膳宿

津貼

取消酒店膳宿津貼

提 供 家 具 及

用 具 和 家 具

及用具津貼

1 . 停止向政府宿舍的住客提供家具及用具

2 . 取消家具及用具津貼

搬遷津貼 1 . 把搬遷津貼改為悉數非實報實銷的津貼，並把現有津

貼額的實報實銷部分下調 25 %。

2 . 受出售 部門宿舍計劃影響的政府宿舍住客，日後 只會

在遷出期限前六個月內獲發搬遷津貼。

空氣調節

津貼

取消空氣調節津貼


